低收入戶者及身心障礙者參加商業管理職能認證體系考試費用補助要點
                             
1、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勵低收入戶者以及身心障礙者參加本會商業管理職能認證體系認證考試，以促進就業，補助其報名本會商業管理職能認證體系考試費用，特訂定本要點。
2、 本要點所稱之商業管理職能認證體系認證考試，指報名本會商業管理職能認證體系考試，含Business Management Certification-Basic[商業管理基礎知能]、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Assistant[顧客關係管理助理管理師]、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System Operator[顧客關係管理系統應用師]。
3、 報名本會商業管理職能認證體系認證考試，並符合下列條件之身心障礙者，得申請本要點之補助：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
4、 補助基準如下： 
自2016年9月1日起，凡領有身心障礙證明報名本會商業管理職能認證體系考試者，每人首次報名商業管理職能認證體系認證考試免費。前項補助，以補助一次為限，報名卻未到考者，仍計為已申請補助。
5、 申請期限及應備文件：
申請人應於報名本會商業管理職能認證體系認證考試後，測驗考試日前十四個工作天前，檢附下列文件向本會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1.申請書。	
2.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影本。
3.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4.切結書
6、 聯絡方式：
申請人須將申請應備文件以掛號方式寄至：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BMC認證體系推動辦公室
電話：02-27012671 Ext. 306 黃小姐收
7、 申請人如有虛報不實者經查核屬實，除應繳回補助款外，不得再申請本要點之補助。





